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5

日以通讯的方式

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5

月

3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合明

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9

人

,9

名董事均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

亿元，有效期二年。 同时授权董

事长郑合明先生代表公司与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2012-010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举行

2012

年投资者

网上接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dqhd/shandong/

），参与公司本次

投资者网上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司高管有：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战淑萍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于德海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8

号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副总经理

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营销官的决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作出，

并自李宏宇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了《关于对拟任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营销官李宏宇先生任职资格进行审核的申请报告》。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兼首席市场营销官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李宏宇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

在中国银行晋中分行担任结算

会计

；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

在道勤集团公司担任金融创

新部总经理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

在上海东新国际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基金研究经理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起至今

，

在浦银安盛基金公司历任公司产

品开发部总监

、

市场营销部总监

、

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副总经理任职资格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之日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并兼首席市场营销官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由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正式颁发基金从业资格证

书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研究生学历

，

博士学位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由董事长杨飞召集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９

时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１１

人。其中赵杰臣先生、鲁桐女士、俞雷先生以通讯方式

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杨飞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减少相关财务费用，公司同意使用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公司保证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到期后，将及时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向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

展。

通过此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可补充公司因业务扩张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带来的

流动资金缺口，预计可以节约财务费用

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公司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已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

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之事宜，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发表了明确的

同意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关联公司宜兴市中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万元以内（预估数）。

关联董事杨飞、杨俊、吴鸣良、张乃明、陈剑平、陈友福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之事宜，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在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相关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子邮件、信件等形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盛海良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９

人，实到监事

９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中

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计划，有利于扩展公司的业务，有效节约财务费用，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拟将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１００

号”

文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９

，

８４５

，

１０３．０４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６２

，

１５４

，

８９６．９６

元，较原

２８４

，

９２８

，

０００

元的募集资

金计划超额募集

２７７

，

２２６

，

８９６．９６

元。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职沪核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４４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历次使用情况及闲置募集资金来源

（一）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５

，

６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时间为两个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归还该笔款项，详细

内容请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流动

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归还该笔款项，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归还该笔款项，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批准公司使用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公司

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归还该笔款项，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使用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二）超额募集资金历次使用情况及使用计划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６２

，

１５４

，

８９６．９６

元，超募人民币

２７７

，

２２６

，

８９６．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相关

议案， 具体为：《关于使用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未来补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关

于使用

４

，

６５５．０６

万元超募资金实施轨道交通用及阻燃特种电缆项目的议案》 、《关于使用

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

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关于使用

２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部分自有资金

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公司

２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

募资金和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自有资金设立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耐特高压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

（三）闲置募集资金来源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的议案》，“

５００ｋＶ

环保型阻燃超高压交联电缆及

５００ｋＶ

资源节约型铝合金架空线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

状况时间由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具体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相关公告）。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来源为

２０１２

年投产期计划投入的

流动资金

１４

，

２９７．１１

万元与

２０１３

年达产期计划投入的流动资金

５

，

７０２．８９

万元，合计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使用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剩余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作为备用资金。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将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后六个月内根据生产需要随时可进行还款，因此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和达产后的正常生产。 公司最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建设期 投产期 达产期

备案机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中期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５００ｋＶ

环保型阻燃

超高压交联电缆

５００ｋＶ

资源节约型

铝合金架空线项

目

４２

，

２９２．８０ １２

，

２２７．８０ ６

，

０９６．７０ ３

，

９６８．３０ １４

，

２９７．１１ ５

，

７０２．８９

江苏省发展

改革委员会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证募投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董事会决定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由于公司

此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已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该提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用于补充因公司国内外业务扩张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根

据测算，预计可以节约财务费用

６

，

３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到期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

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谨慎阅读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后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东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杰臣、鲁桐、史勤、叶永福在谨慎阅读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后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意见》 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七、相关承诺内容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二）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三）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四） 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高风险投资行为，并承诺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或

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高风险投资。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在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

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

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

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本公司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以上审议事项的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相关信息公告。

三、 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５

：

００

点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５

：

００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

２１４２４２

。 信函请注“股东大会”字样。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资者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７１

，投票简称：中超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

）在“申购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代表

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１．００

３

）在“申购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６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４

、投票举例

１

） 股权登记日持有 “中超电缆”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７１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２

） 如某股东对议案一投弃权票，申报顺序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２４７１

买入

１．００ ３

股

５

、计票规则：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全部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全部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全

部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对应申报价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２

）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１

）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３

）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４

）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二）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７６９８２９８

；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７６９８２９８

；

会议联系邮箱：

ｊｘ２００８ｃｊｐ＠ｙａｈｏｏ．ｃｎ

（二）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附件

１

：回执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附件一：回执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中超电缆” （

００２４７１

）股票 股，

拟参加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全权代表本人

／

本公

司，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

／

公司签

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会议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本公司。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１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宜兴市中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包装”），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公司主营为电缆木制

包装材料、包装箱、钢盘、木制电缆盘、手套、工作服的制造。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强。 中超包装生产的电缆用

交货盘具质量较高，且供货能力强，售后服务好，能够满足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需求。 本公司拟与中超包装签订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年度采购合同”。 预计采购总额在

１１００－

１４００

万。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集团”）持有中超包装

５１％

的股份，中超

包装成为本公司关联公司。 本公司与中超包装的交易被界定为关联交易。

２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通过，同意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向中超包装采购的原

材料（电缆用交货盘具）金额总计在

１１００－１４００

万元以内，上述交易定价根据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１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９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杨飞

注册资本：

２０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线电缆的制造、研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五金电器、输变电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

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灯具、建筑用材料、金属材料、电子产品、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

地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２２

，

５９９

万元，总负债

１３２

，

４５２

万

元， 净资产为

９０

，

１４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１８１

，

４６６

万元， 净利润为

７

，

９７０

万元 （以上数据业经审

计）。

２

、宜兴市中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宜兴市中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宜兴市新街街道梅园村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公司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范围：电缆木制包装材料、包装箱、钢盘、木制电缆盘、手套、工作服的制造。

中超包装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宜兴市中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２５５

万元，总负债

２．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５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为

０

元，净利润为

０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３

、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超集团持有中超包装

５１％

的股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相关规

定，中超包装为本公司关联公司，本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杨飞、杨俊、吴鸣良、张乃

明、陈剑平、陈友福均回避表决。

４

、履约能力分析

中超包装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好，且供货及时，能够满足本公司的需求，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２

、日常关联交易以电汇或银行承兑方式结算；

３

、日常关联交易经营活动行为，通过双方签订相关合同予以规范。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中超包装在业务上的合作， 使本公司在电缆用交货盘具的质量和时间需求上得到有效保证。

双方关联交易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公平合理，未损害任何一方股东利益。双方业务的互补将有利于促进

双方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赵杰臣、史勤、鲁桐、叶永福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公司与中超包装之间形成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市场交易规则，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双

方的合作建立在公平交易基础上，同意该项关联交易。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谨慎阅读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发表了同意意

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7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函》，由于担任公司首次公开上市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彭德强先生拟离职，不再适合继续履行对公

司的持续督导职责，为更好地履行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职责，招商证券决定指派保荐代表人韩汾泉先生接

替彭德强先生的持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林联儡先生和韩汾泉先生，持续督导期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7

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韩汾泉简历

韩汾泉，男，保荐代表人，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董事，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天津大学双学士。 韩汾

泉先生先后主持和参与的项目包括大唐发电

2010

年非公开发行、盛通股份

IPO

、华平股份创业板

IPO

、浩宁

达

IPO

等，并为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提供财务顾问服务。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６

证券简称：精功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５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８８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０９０

孙建江

３ ００＊＊＊＊＊９９６

邵志明

４ ０８＊＊＊＊＊１０７

浙江省科技开发中心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

，

３５９

，

０８４ １２．６４ １９

，

１７９

，

５４２ ５７

，

５３８

，

６２６ １２．６４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２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７

，

３２０

，

０００ １．６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１０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 ３．４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２２

，

９１９

，

０８４ ７．５５ １１

，

４５９

，

５４２ ３４

，

３７８

，

６２６ ７．５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５

，

０８０

，

９１６ ８７．３６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３９７

，

６２１

，

３７４ ８７．３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５

，

０８０

，

９１６ ８７．３６ １３２

，

５４０

，

４５８ ３９７

，

６２１

，

３７４ ８７．３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０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 ４５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新股本

４５５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全面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

０．９０

元。

八、咨询方法

１

、咨询地址：浙江省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柯西工业区鉴湖路

１８０９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２０３０

２

、咨询联系人：黄伟明 夏青华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４１３８６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４８８６６００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精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成都新筑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筑投资

"

）通知：

2012

年

5

月

2

日，新筑投资将其质押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28,2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新筑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8,200,000

股质押给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止。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目前新筑投资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544,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38.41%

，本次将其中

的

28,200,000

股进行质押，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及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26.22%

和

10.07%

。 截至本公

告日，新筑投资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已累计质押

86,4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的

80.34%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0.86%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股票代码：

600112

股票简称：长征电气 编号：临

2012-014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接到本公司股东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通

知：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其质押给西部信托有限公司的

52,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2.25%

）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2012

年

5

月

7

日，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1,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66%

）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手续已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银河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86,990,67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0.50%

，其中，

72,160,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01%

。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七日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

（

ＬＯＦ

）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５５１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合同

》、《

信诚周期轮动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招募说明书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９５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３７４．００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３０８

，

２８７

，

５１２．３４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１９８

，

０３０．９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０８

，

２８７

，

５１２．３４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９８

，

０３０．９９

合计

３０８

，

４８５

，

５４３．３３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合同生效前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法定信息披露费及其他费用从基金发行费用中列支，不另用

基金财产支付。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成功， 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

果为准。 投资人应按照具体销售机构销售网点的有关规定，及时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投资人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和网站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查询交易确认状

况。

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

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8

2012

年

5

月

8

日 星期二


